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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

综合测评纪律与规定 
 

1．各赛区推荐的优秀参赛队（以下简称推荐队）全体队员必须按统一时间

参加综合测评，按时开始和结束综合测评。综合测评期间，参赛队学生可以自带

并使用纸质图书资料，但不得携带电子资料，不得使用计算机网络资源，不得以

任何方式与队外人员进行讨论交流。如发现教师参与、他人代做、抄袭及被抄袭、

队与队之间交流、不按规定时间结束综合测评的，将取消其测评与全国评奖资格。  

2．在综合测评期间，推荐队员的个人计算机（含掌上电脑和智能手机等）、

移动式存储介质、开发装置或仿真器、“单片机最小系统板”、元器件和测试仪

器等一律不得带入综合测评现场，否则取消测试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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